
一、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审议本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本公司董事长李文新先生、总经理申毅先生、总会计师唐向东先生及财务部长林闻生先生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33,503,616,531 33,231,987,956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33,636,956 26,650,541,872 0.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2,787,064 1,712,940,303 6.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1,039,823,940 11,639,420,255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778,044 980,576,549 (3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741,753,429 1,057,761,956 (2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43 3.75

减少

1.3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2 0.14 (3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2 0.14 (34.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6,0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

质

股份种类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2,629,451,300 37.12 -

无

-

国有法人

A

股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1,395,352,781 19.70 -

未知

-

境外法人

H

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018L－FH001

沪

69,628,671 0.98 -

未知

-

其他

A

股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0,776,147 0.72 -

未知

-

国有法人

A

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

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272,636 0.60 -

未知

-

其他

A

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780,427 0.24 -

未知

86,800

其他

A

股

李伟

13,500,000 0.19 -

未知

-

境内自然

人

A

股

高盛国际资产管理公司

－

高盛国际中

国基金

13,014,908 0.18 -

未知

-

境外法人

A

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2,115,858 0.17 -

未知

-

其他

A

股

AU SING KUNG 10,250,000 0.14 -

未知

-

境外自然

人

H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H股1,395,

352,781股，占本公司

已发行H股股本的97.49％，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2、本公司前10名股东所持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主要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

表

项目名称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分析

（

1

） 应收账款

2,024,706,714 1,554,913,570 30.21

应收提供铁路运营服务款增加所致。

（

2

）

其他非流动资

产

37,605,566 9,402,635 299.95

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

3

） 应交税费

222,627,796 329,909,584 (32.52)

应交企业所得税及营业税减少所致。

（

4

） 应付利息

132,627,226 6,889,726 1,825.00

已计提但尚未支付的应付债券利息增加所

致。

利润表 项目名称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分析

（

1

）

营业税金及附

加

62,330,268 289,933,923 (78.50)

实施“营改增”试点政策后营业税减少所致。

（

2

） 所得税费用

216,330,533 325,402,237 (33.52)

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

3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49,778,044 980,576,549 (33.74)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运输市场竞争加剧和

铁路运输实施“营改增”试点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

表

项目名称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

主要原因分析

（

1

）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3,448,557 57,352,235 62.94

收到的票款押金、其他押金及保证金增加所

致。

（

2

）

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948,694,900 85,100,853 3,364.94

到期收回存期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承诺事项如下：

1

、在

2006

年

12

月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时承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及其下属的任何其它成员将不会在本公司运

营的线路范围内，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铁路运输及相关业务上对本公司有竞争的业务活动。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及其下属的任何其它成员在广坪段铁路运营资产及业务收购后也不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2

、在

2006

年

12

月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时承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在与本公司的经营往来中，将尽量减少与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对于必不可少的关联交易，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将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履行关联交易，不会滥用大

股东地位，作出损害本公司利益的行为。

3

、在

2006

年

12

月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时承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对广坪段占用土地在以授权经营形式取得后

租予本公司。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自

2007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约定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将

广州至坪石段铁路线路的土地使用权租予本公司，租赁期限为

20

年，双方确定每年租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400

万元。

4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向本公司出具加强未公开信息管理承诺函，加强对未公开信息的管理。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正常履行，无违反承诺的事项存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4

年初颁布及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并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施行。本公司作为同时发行

A

股及

H

股的

上市公司，在编制

2013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14

年中期财务报表时已提前采用了上述准则，有关本公司提前采用上述准则对

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和

2014

年中期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二（

29

）的相关内容。

3.6� �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2014

年

5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

083,53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3

年度末期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08

元（含税），该等股息已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发

放完毕。

3.7� � �内部控制实施工作进展情况说明

2014

年，本公司将继续按照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美国“萨班

斯

---

奥克斯利法

404

条款”以及境内外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部

控制监督检查，并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本公司将在

2014

年年

度报告披露的同时，披露

2014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名称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文新

日期 2014年10月29日

A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601333� � � �公告编号：临 2014-014

(H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00525)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

以通讯的方式举行。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6日以书面文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9

人均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表决。本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文新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中所列的

议题获得一致通过，现将有关事项决议公告如下：

1、批准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本季报全文和正文。

2、批准通过改选董事提案并提议适时召开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以改选董事，同时授权董事会秘书适

时签发《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A股代码：601333� � � � A股简称：广深铁路 公告编号：临2014-015

(H股代码：00525� � � � H股简称：广深铁路)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流程详见附件四。

（五）会议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1052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七）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鉴于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相关人员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

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普通决议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批准终止李文新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2、选举武勇先生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本公司37.12%股份的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已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向本公司提

出上述董事会成员人选提案，上述候选董事的简历及独立董事对候选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一。

上述议案的有关资料详情，详见本公司将于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交易

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网站（www.gsrc.com）披露的《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于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营业日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及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 （境外股东另行通知），

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出席本次大会。

（二）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或之前，将出席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连

同所需登记文件送达本公司注册地址。回执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送递。

（二）有权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应携带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携带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应携带身份证、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

1、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

其股东代理人，代其出席及表决。

2、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3、委任超过一名股东代理人的股东，其股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四）股东使用之出席确认回执及投票代理委托书详见附件二、附件三。

H股股东的股东大会通知及使用之出席确认回执、投票代理委托书本公司将另行公告、寄发。

五．其他事项

（一）预计股东大会会议需时半天，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费用、食宿费及其他

有关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1052号

联系人：郭向东

电话：86-755-25588150

传真：86-755-25591480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时的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附件一：更换董事建议：

本公司接获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通知，因李文新先生工作变动，拟终止其在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的董事职务，提议选举武勇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37.12%。

（一）候选人简历

武勇，1963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提高待遇高级工程师职称。武先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上海

铁路局蚌埠分局宿县工务段、淮北工务段、阜阳工务段、宿州工务段段长职务，2003年9月任上海铁路局蚌

埠分局分局长助理，2004年11月任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副分局长，2005年3月任上海铁路局合武铁路工程

建设指挥部指挥长，2005年4月任武汉铁路局局长助理，2006年4月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2008年8月任武汉

铁路局常务副局长，2009年3月任成都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2014年8月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由于担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武先生与

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也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持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37.12%股份的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提名，提名武勇先生作

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现就该位候选董事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核上述候选董事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该位候选董事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及决策和协调能力，符合

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况，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同意向股东大会推荐

该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陈 松

贾建民

王云亭

2014年12月 16日

附件二

出席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4

年月日营业日结束，我单位（个人）持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拟参加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签名：

股东帐号：

股东签署：（法人股东盖章）

2014

年 月 日

附注：

1

、请用正楷填写此回执。回执复印亦属有效。

2

、必须以亲递、邮递（以当地邮戳为准）或传真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或之前将此回执及相关登记文件交回本

公司。

3

、 （

1

）如亲递或邮递，请送至： （

2

）如传真，请传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平路

1052

号 董事会秘书处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86-755

）

-25591480

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518010

附件三

出席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2014年12月16日召开的广深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

赞成

（附注

2

）

反对

（附注

2

）

弃权

（附注

2

）

审议及批准以下普通决议案

1

终止李文新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

2

选举武勇先生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附注：

1、请用正楷填写此投票代理委托书。投票代理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2、股东可在某一项议案的“赞成” 、“反对”或“弃权” 任意一栏内打“√” ，如授权人没有填上任何指

示，受托代表可就该项议案自行酌情投“赞成” 、“反对”或“弃权” 票，或放弃投票。在计算表决结果时，下

述情况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1）放弃投票的；（2）因字迹不清而无法辨认的；（3）其它不符合法

律、法规等规定的选票。

3、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如投票代理委

托书由授权人代表签署，则该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本投票代理委托书连

同经公证之授权书或授权文件（如有），最迟须于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或其延会（视情况而定）举行时间

前二十四小时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1052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方为有效。

附件四

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A股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

体说明。

投票日期：2014年12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2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88333

广深投票

2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2

项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终止李文新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

1.00

2

选举武勇先生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2.00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A股收市后，持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代码

601333）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

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333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如某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终止李

文新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333

买入

1.00

元

1

股

（三）如某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终止李

文新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333

买入

1.00

元

2

股

（四）如某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终止李

文新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88333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

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

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

投票申报的议案，不纳入表决权数计算。

2014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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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57� �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2014-02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就选举产生公司职工监事事宜公告如下：经公司职工选举，同意杨华先生担

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杨华先生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杨华先生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杨华先生简历

杨华，50岁，现任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长庆石油勘探局局长。 杨先生是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博士，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近30年的工作经验。 2002年10月起任长庆油田分公司副总

经理，2008年2月起任长庆油田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4年1月起任长庆油田分公司主要负责人，2014年7

月起任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长庆石油勘探局局长。

证券代码 601857� �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2014-02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0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并于2014年10月29日形成有效决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书面议案，并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石油燃料油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开展沥青期货及原油期货保税交割库业务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上述议案的同意票数均为10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857�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2014-0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上午9时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26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开，公司董事长周吉平先生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 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以及董事会

秘书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

人

）

72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67

H

股股东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8,844,974,583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8,843,769,411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001,205,17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2.254438%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6.789925%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64513%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2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68,562,577,05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2.10014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4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82,397,53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54298%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议案表决结果详见

附件）：

1、 审议并批准关于申请更新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相关事项的

议案。

2、审议并批准选举张必贻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审议并批准选举姜力孚先生为公司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计票人、监票人为A股股东代表张望先生、张忠民女士、监事李庆毅先生、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律师唐丽子女士以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公司分

别于2014年9月11日、2014年10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文件。 各位股东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网站上下载前述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唐丽子律师及穆晓清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表决结果

一、议案投票结果

1、 审议并批准关于申请更新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相关事项的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是

否

通

过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801,733,277 98.970145% 8,242,206 1.017461% 100,400 0.012394% 810,075,883

是

H

股

6,479,831,147 65.273310% 3,443,314,162 34.685551% 4,084,000 0.041139% 9,927,229,309

合计

7,281,564,424 67.815567% 3,451,556,368 32.145462% 4,184,400 0.038971% 10,737,305,192

注：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作为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未计入该项议案表决结果。

2、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是

否

通

过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58,842,776,811 99.999375% 836,100 0.000526% 156,500 0.000099% 158,843,769,411

是

H

股

9,967,567,726 99.732738% 22,026,951 0.220395% 4,684,000 0.046867% 9,994,278,677

合计

168,810,344,537 99.983592% 22,863,051 0.013541% 4,840,500 0.002867% 168,838,048,088

3、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是

否

通

过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58,842,765,208 99.999368% 754,003 0.000474% 250,200 0.000158% 158,843,769,411

是

H

股

9,436,312,225 94.351751% 560,208,947 5.601415% 4,684,000 0.046834% 10,001,205,172

合计

168,279,077,433 99.664842% 560,962,950 0.332236% 4,934,200 0.002922% 168,844,974,583

二、A股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审议并批准关于申请更新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相关事项的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801,733,277 98.970145% 8,242,206 1.017461% 100,400 0.012394% 810,075,883

2、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809,083,283 99.877468% 836,100 0.103213% 156,500 0.019319% 810,075,883

3、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809,071,680 99.876036% 754,003 0.093078% 250,200 0.030886% 810,075,883

一、重要提示

1.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季度报告已经本公司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所有董事均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异议。

1.3�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分别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财务报告。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周吉平先生、副董事长兼总裁汪东进先生、财务总监于毅波先生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2.1.1�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2,392,099 2,342,110 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71,756 1,132,735 3.4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710 23.8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截至

9

月

30

日止

3

个月

(7-9

月

)

期间

截至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

(1-9

月

)

期间

2014

年

2013

年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2014

年

2013

年

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营业额

600,580 581,688 3.2 1,754,548 1,682,784 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23 29,766 (6.2) 96,047 95,288 0.8

净资产收益率

(%) 2.4 2.7

(0.3)

个百分点

8.2 8.6

(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0.15 0.16 (6.2) 0.52 0.52 0.8

稀释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0.15 0.16 (6.2) 0.52 0.52 0.8

2.1.2�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2,391,988 2,342,004 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71,868 1,132,850 3.4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710 23.8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截至

9

月

30

日止

3

个月

(7-9

月

)

期间

截至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

(1-9

月

)

期间

2014

年

2013

年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2014

年

2013

年

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00,580 581,688 3.2 1,754,548 1,682,784 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22 29,772 (6.2) 96,044 95,293 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734 29,217 (1.7) 97,307 78,720 2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 2.7

(0.3)

个百分点

8.2 8.7

(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0.15 0.16 (6.2) 0.52 0.52 0.8

稀释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0.15 0.16 (6.2) 0.52 0.52 0.8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

收入

/(

支出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6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199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损益

(5)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0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11)

小计

(1,535)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317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45)

合计

(1,263)

2.1.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本期净利润为人民币1，060.24亿元，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

本期净利润为人民币1，060.20亿元，差异为人民币0.04亿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股东权益为人民

币13，133.17亿元，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3，132.86亿元，差异为人民币0.31亿元。

本集团的准则差异主要是由于1999年非固定资产、油气资产评估所产生。 本公司1999年重组改制时，对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投入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按照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对上述评估结果中非固定资产、油气资产的部分未予确认。

2.2� �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为

918,647

名

，

其中境内

A

股股东

911,037

名

，

境外

H

股股东

7,610

名

（

包括

美国存托证券股东

230

名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股份

种类

1

、

中国石油集团

158,033,693,528

(1)

A

股

2

、

香港

（

中央结算

）

代理人有限公司

(2)

20,835,401,958

(3)

H

股

3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400,000,000 A

股

4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0,605,832 A

股

5

、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67,625,820 A

股

6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560,045 A

股

7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332,866 A

股

8

、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563,931 A

股

9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239,906 A

股

10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171,759 A

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股份

种类

1

、

中国石油集团

158,033,693,528 A

股

2

、

香港

（

中央结算

）

代理人有限公司

20,835,401,958 H

股

3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400,000,000 A

股

4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0,605,832 A

股

5

、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67,625,820 A

股

6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560,045 A

股

7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332,866 A

股

8

、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563,931 A

股

9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239,906 A

股

10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171,759 A

股

注：（1）此数不包括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间接持有的

H股股份。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下属附属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理人身份

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3）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Fairy�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291,518,000股H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0.16%，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2.3� �业绩回顾

2014年前三季度，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不振、化工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形

势，本集团坚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方针，实现生产经营平稳受控，经营业绩好于预期。

勘探与生产业务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要进展，油气产量实现稳定增长。 2014年前三季度，本集团生

产原油700.0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0.3%；生产可销售天然气21,939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7.1%；

油气当量产量1,065.8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2.5%，其中海外油气当量产量101.7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

长0.3%。 2014年前三季度， 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1,459.54亿元， 比上年同期人民币1,

470.10亿元降低0.7%。

炼油与化工业务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原则，合理安排加工负荷，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减亏增效。 2014

年前三季度，本集团共加工原油746.4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1.6%，生产汽油、柴油和煤油6,800.8万吨，比

上年同期增长1.9%。 2014年前三季度，炼油与化工板块经营亏损人民币87.55亿元，比上年同期经营亏损人

民币200.04亿元减亏人民币112.49亿元；其中炼油业务扭亏为盈，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25.67亿元，比上年

同期经营亏损人民币53.21亿元增加经营利润人民币78.88亿元； 化工业务经营亏损人民币113.22亿元，面

对持续低迷的市场形势，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比上年同期经营亏损人民币146.83亿元减亏人民币33.61亿

元。

销售业务灵活调整营销策略，努力扩销降库，增加航空煤油等高效产品产量，充分发挥国际贸易

业务资源调节作用。 2014年前三季度，受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不振影响，本集团销售汽油、柴油和煤油

11,757.3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1.5%。 通过积极优化销售结构、着力突出质量效益，2014年前三季度，销

售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105.67亿元，比上年同期人民币67.05亿元增长57.6%。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抓住国家自2014年9月1日起提高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门站价格的有利时机，统筹

平衡国内自产气和进口气两种资源，有序推进重点用气项目投产，有效保障销售效益。 2014年前三季度，

天然气与管道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92.34亿元，比上年同期人民币234.38亿元减少人民币142.04亿元；

剔除上年同期以部分管道净资产及业务出资产生收益的影响， 比上年同期增加经营利润人民币106.18亿

元。 2014年前三季度，天然气与管道板块销售进口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LNG)净亏损人民币283.87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人民币33.03亿元。

2014年前三季度，本集团原油平均实现价格为99.93美元/桶（其中国内实现价格为98.58美元/桶），与

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本集团天然气平均实现价格为6.40美元/千立方英尺（其中国内实现价格为6.28美元/

千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主要由于新的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以及销售结构变化的综合影响。

二零一四年前三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

生产经营数据 单 位

截至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2014

年

2013

年

原油产量 百万桶

700.0 698.0 0.3

其中

：

国内 百万桶

615.4 613.2 0.4

海外 百万桶

84.6 84.8 (0.2)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2,193.9 2,048.0 7.1

其中

：

国内 十亿立方英尺

2,091.5 1,948.3 7.3

海外 十亿立方英尺

102.4 99.7 2.7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1,065.8 1,039.4 2.5

其中

：

国内 百万桶

964.1 938.0 2.8

海外 百万桶

101.7 101.4 0.3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746.4 734.5 1.6

汽油

、

煤油

、

柴油产量 千吨

68,008 66,758 1.9

其中

：

汽油 千吨

22,541 21,543 4.6

煤油 千吨

3,213 3,033 5.9

柴油 千吨

42,254 42,182 0.2

汽油

、

煤油

、

柴油销售量 千吨

117,573 119,422 (1.5)

其中

：

汽油 千吨

42,648 39,990 6.6

煤油 千吨

10,210 10,069 1.4

柴油 千吨

64,715 69,363 (6.7)

主要化工产品产量

乙烯 千吨

3,688 2,920 26.3

合成树脂 千吨

5,885 4,808 22.4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943 935 0.9

合成橡胶 千吨

555 507 9.5

尿素 千吨

2,143 2,949 (27.3)

注：（1）原油按1吨=7.389桶，天然气按1立方米=35.315立方英尺换算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32,130 11,445 180.7

主要是由于本期预付货款增加

短期借款

145,915 110,894 31.6

主要是由于本期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扩大短

期借款规模

应付票据

2,872 832 245.2

主要是由于使用银行票据结算采购货款增

多

应付职工薪酬

12,020 4,836 148.6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导致

应付未付薪酬较上年末增加以及员工人数

增加

其他应付款

62,560 27,025 131.5

主要是由于本期应付未付款项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6,770 81,873 (55.1)

主要是本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的长期借款小于偿还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专项储备

12,696 8,922 42.3

主要是由于本期安全生产费的净增加

项 目

截至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2014

年

2013

年

资产减值损失

(9) 2,821 (100.3)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对炼化装置计提减值

准备

投资收益

9,746 7,449 30.8

主要是由于应享有的新增合营公司本期投

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9,181 34,860 (73.7)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确认了以部分管道净

资产及其业务出资产生的收益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393) 79,436 (173.5)

主要是由于本期偿还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就本公司之前披露的境外个人股东以个别前任董事和前任高级管理人员接受中国有关部门调查为

由，向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本公司及相关人员提起集团诉讼程序事宜，本公司已收到该等诉

讼的送达通知。 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2013年9月6日、2013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披露的诉讼公告（编号分别为临2013-025、临2013-031）。2014年

4月4日，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合并相关诉讼并指定首席原告及首席律师的命令。 2014年6月

6日，首席原告提交了经修订的诉状，将个人被告变更为蒋洁敏、冉新权和李华林等三名本公司前任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诉状中的有关指控与之前诉讼中有关违反美国证券法的指控大体相同。 2014年8月5日，

本公司针对经修订的诉状，提交了驳回动议申请。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的正常营业并未受到影响。 本公司

将尽最大努力积极抗辩，以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做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与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中重要事项章节披露的情况一致，未发生影响相关承诺事项履行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集团已于本季度财务报告执行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对本季度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本季度比较期数据无调整。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周吉平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会由周吉平先生担任董事长，由廖永远先生担任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汪

东进先生担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由喻宝才先生、沈殿成先生、刘跃珍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由刘宏斌先

生担任执行董事，由陈志武先生、理查德·马茨基先生、林伯强先生及张必贻先生

1

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季度报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1

�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选举张必贻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A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601333

(H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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